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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 月 17 日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 

「檢討學前教育學券計劃」 

書面意見 

 

本人是聖雅各福群會寶翠園幼稚園陳燕妮校長，代表聖雅各福群會，希望分

享以下意見:- 

 

檢討學劵、規劃未來 - 學前教育應納入「基礎教育」 

 

行政長官在《二零零六至零七年施政報告》中提到，讓本港所有適齡兒童均

可接受費用合理並質素優良的學前教育。為達至這項目標，政府推出以下措

施以確保政策能順利推行，包括：  

 向適齡兒童家長推行學前教育學券計劃 

 資助所有幼稚園校長及教師進修以提高專業資歷 

 向所有幼稚園發放一筆過的學校發展津貼，供幼稚園增加教與學資源及 

 透過質素保證機制評審幼稚園，以確保教學質素 

 

對於政府增加資源，改善學前教育服務質素感到鼓舞，但綜觀世界各地不少

國家，包括澳門的教育體系中，「學前教育」均被列入為基礎教育的範疇。

反之我們身處在經濟發展優越的香港社會中，「學前教育」仍然被政府視為

「非正規教育」，令我們一群學前教育工作者感到十分失望。我們希望教育

局在檢討學前教育學券計劃時，能充分考慮以下各項建議。 

 

1. 正視基層家庭需要 

教育局於 2007 年開始推行學券計劃，家長及辦學團體均感到欣喜，高興

政府重視學前教育及有新資源投入，可減低家長，尤其基層家長的負擔。

但在推行學券計劃後，教育局設定了學費減免資助上限及加上通漲因

素，基層家庭學生則每月要較以往多付學費，此舉不但加劇貧富差距，

而且造成基層小朋友處於不公平的起步點，令部分基層家庭的下一代更

難打破貧窮的循環，我們建議教育局盡早推行「先學券，後減免」更公

平的方式分配學券，持續支持基層家長的需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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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穩定社會、解決照顧困難 

全 日 制 幼 稚 園 ， 是 為 雙 職 家 長 及 幼 兒 提 供 教 育 及 照 顧 並 重 的 全

人 服 務 。 幼 兒 能 於 安 全 及 優 質 的 環 境 下 ， 除 了 接 受 教 育 外 ， 還

能 獲 得 完 善 的 照 顧 服 務 。 幼 兒 既 能 在 園 內 學 習 知 識 亦 為 雙 職 家

長 解 決 因 工 作 關 係 而 出 現 照 顧 上 之 困 難 。 故 此 ， 全 日 制 幼 稚 園

實 具 有 穩 定 社 會、增 加 就 業 的 社 會 功 能。我們建議教育局為全日制

幼稚園，提供更多支援，讓全日制幼稚園能有效運作，發揮支援雙職家

長的功能。  

 

3. 資源分配需公平 

在學劵制下，幼稚園在資源及津貼的分配形式上，均以學生人數作計算。

故此雖然教師人數相同，但在半日制幼稚園因有上午班及下午班學生，

學生人數比全日制幼稚園多一倍。致使學券為學校帶來的教師資助、一

筆過的學校發展等各項津貼亦多一倍。故此，全日制幼稚園在設施更換、

學費發還、聘請代課老師及校本培訓安排上均出現足襟見肘的情況。因

此，我們建議當局重新檢視及確立分配和發放發展資源的基制，以讓資

源得以公平共享。 

 

4. 對學前教育應有全面的規劃藍圖 

在學劵計劃推行後，教育局立即對幼稚園進行質素評核的監管，提高對

教師及校長的學歷要求，由原來的學歷，提升至教育證書(教師)及學士學

位(校長)的要求。校長及教師們雖然感到十分吃力，但明白到可提升學前

教學質素，均努力進修，我們更期盼政府及教育局，對學前教育有更長

遠及明確的規劃藍圖，讓學前教育有更清晰和明確的發展方向。此外為

保持專業成長，建議成立教師發展基金，持續資助校長及教師在進修上

的需要。 

 

綜 合 上 述 所 提 及 的 重 點 ， 我們強烈促請政府： 

 將「學前教育」納入基礎教育之中成為正規教育 

 訂立公平和合理的學前教育教師薪酬架構 

 對家長及學前教育表現出真正的承擔 

 

謝謝! 


